
2026年1月6日 星期二

主编 赵小洪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徐剑 校审 黄颖0505 深阅读

延伸

遇醉酒人拍打车窗车门
司机选择加速驶离现场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法院的一纸刑
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还原了2024年 3
月25日这起交通事故。

判决书显示，2025年9月30日，保
山市隆阳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花偎
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
月；由平安财险保险公司赔偿被害人家
属180000元；被告人花偎赔偿被害人
家属各项经济损失359812.6元（不含已
支付的123875元）；附带的民事诉讼被
告人李某非赔偿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
损失261926.2元（不含已支付的47875
元）。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2024年 3月
25 日 2 时 35 分，被告人花偎驾驶云
MZ***7号丰田牌小型普通客车，沿保
山市隆阳区新闻路由西向东行驶，至
新闻路与永昌路交叉口以东90米处，
遇到沿新闻路由北向南跨越中心隔离
护栏，停留于机动车道内站立在花偎
所驾车行驶方向前方的被害人李香
（殁年 38 岁），花偎减速行驶避让。避
让中，李香用手连续拉拽、拍打花偎所
驾车辆的门手把及车窗、车门，花偎随
即驾车加速行驶。李香随后被该车左
后轮碾压，造成李香倒地并受伤的道
路交通事故。李香受伤倒地后躺于路
上，花偎驾车沿新闻路由西向东驶离
现场。

当日2时37分，朱鹏驾车（第二辆）
途经此事故现场，看到被害人李香身体
躺于新闻路由西向东的道路内，朱鹏随
即在前方路口掉头驶回现场，电话报
警，并下车对此路行驶过往的车辆进行
安全行驶提示。

当日2时44分，被告人花偎驾车返
回现场，将车停放于现场道路北侧路
边，下车与报警人朱鹏交谈。

当日2时46分许，李某非饮酒后驾
驶云ML***2号长安牌小型轿车（第三
辆）沿新闻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新闻路
与永昌路交叉口以东被害人李香躺倒
在地的位置，朱鹏见状立即上前提示但
未果，李某非驾车碾压躺于道路内的李
香，造成李香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
故。

事故发生后，李某非报警。后花偎
驾车离开现场，并于当日 4时 1分报
警。后民警电话通知花偎到保山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配合事
故调查，2024年3月25日12时许花偎
到达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
一大队。

经分别鉴定，花偎所驾驶的云
MZ***7号车肇事时的行驶速度约为
32 公里/小时；李某非所驾驶的云
ML***2号车肇事前的行驶速度约为
53公里/小时；死者李香系头部受钝性
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送检的李香血
样（检材）定性检验检测出乙醇，定量
检验检测含量为176.03mg/100ml；送
检的李某非血样（检材）定性检验检测
出 乙 醇 ，定 量 检 验 检 测 含 量 为
79.11mg/100ml；送检的云ML***2底
盘前部血迹、底盘后部血迹中检出人
血成分；云MZ***7左后轮胎面拭子、
左后门窗拭子、左前门窗拭子、左后轮
内侧拭子、右后保险杆拭子、右后挡泥
板拭子中均未检出人血成分；送检的
云ML***2底盘前部血迹、底盘后部血
迹中检出的人 DNA，与李香血样在
D3S1358等31个基因座基因型相同，
其 似 然 率 为 2.08 × 10；送 检 的 云
MZ***7左后轮胎面拭子、左后门窗拭
子、左前门窗拭子、左后轮内侧拭子、
右后保险杆拭子、右后挡泥板拭子中
均未检出人DNA。

交警和法院均认定
第一辆车负主要责任

案发后，经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直属一大队认定，被告人花偎未在
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行、发生交通事故
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而
是驾驶车辆逃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当事人李某非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夜间行驶通过交叉路口时，未降低
行驶速度减速慢行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

交警依法认定花偎承担此次事故
主要责任，李某非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
责任，李香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后花偎和李香家属对前述事故认定书
有异议，申请对交通事故认定进行复
核，保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认为，
前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
分公正，调查程序合法，维持原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

到案后，花偎辩称，事发时被害
人的举动吓了他一跳，他加速驶离现
场后，又想返回去确认是否刮擦到被
害人。花偎认为，监控视频无法证实
他驾驶的车辆碾压了被害人，且他的
车辆上未检出被害人血迹，被害人死
亡系后面经过的车辆所致，因此他不
是肇事逃逸，更不该负主要责任。花
偎的辩护人也认为花偎不构成交通

肇事罪，不应予以刑
事处罚，作出无罪辩
护。

李某非则辩称，因
花偎导致被害人倒地，
无论他是否酒驾、是否
超速，都只是次要责
任，被害人李香存在严

重违法行为，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不
能因为李香的死亡而减轻其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在起初供述中花偎
称，事发时感觉到他的车辆右后轮有颠
簸的感觉，但后面又翻供称，不能排除
这种颠簸不是来自被害人，或源于其他
障碍物。法院认定，监控视频显示，事
发时花偎减速行驶后加速行驶，李香在
车辆左侧跟着车跑，后翻滚倒地，此时
花偎驾驶的车辆颠簸了一下。

被告人花偎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案发后，花偎先期赔偿被害人家属
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0元，取得被害
人家属的谅解。

隆阳区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
花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车上道
路行驶，未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通
行、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
护现场，抢救伤员，而是驾驶车辆逃
逸，因而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致
一人死亡，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
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交通肇事罪。公
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花偎犯交通肇事罪
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
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指控被告
人花偎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经查，被
告人花偎与被害人李香发生交通事故
后，被害人李香头部受伤流血，倒地
后无法行动。根据尸体检验意见书，
李香系头部受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
亡，但在案证据不能证实李香的致命
损伤是发生于前事故还是后事故，即
本案不能排除被害人李香在前事故中
头部已受到致命损伤，即使得到及时
的救治也不能挽救其生命的情形存
在，故被告人花偎不属于“逃逸致人
死亡”，对该指控本院不予支持。另
被告人花偎的逃逸行为已作为其入罪
情节予以评价，在量刑时不应再作为
加重情节予以重复评价。鉴于被告人
花偎已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依法可酌情
从轻处罚。

2025年9月30日，隆阳区法院一
审判决，被告人花偎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由平安财
险保险公司赔偿被害人家属180000
元；被告人花偎赔偿被害人家属各项
经济损失359812.6元（不含已支付的
123875 元）；附带的民事诉讼被告人李
某非赔偿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
261926.2 元（不 含 已 支 付 的 47875
元）。

宣判后，花偎和李某非均不服提起
上诉。2025年12月10日，保山市中院
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遇醉酒人拍车门加速驶离
致其被后车碾压身亡

正常低速行驶的车辆，遇到醉酒人连续拖拽车门把手、拍
打车窗和车门后，司机加速驶离现场，造成醉酒人受伤倒地，
躺在路上的醉酒人被第三辆途经的酒后驾驶车辆碾压致死。
司机被判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遇到开车时碰到喝酒的人拦车
或者拍门的情况，驾驶员应当保持
冷静，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事
故发生，并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
全。驾驶员有义务确保行车安全，
遇到拦车情况时，应采取合理措施
避免事故发生，如减速、停车或绕行
等。

(1)保持冷静，减速慢行。
遇到醉酒者拦车拍门等情况

时，驾驶员应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
措或采取过激行为。

立即减速慢行，观察拦车者的
动态，评估风险，并准备采取进一步
的避让措施。

(2)避免直接碰撞，寻找安全避
让路径。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驾驶员
应尽量寻找安全的避让路径，如绕
行、变道等，以避免与拦车者发生直
接碰撞。

若无法避免碰撞，比如对方主
动碰撞等，驾驶员应及时刹车，以减
少事故造成的损害。

(3)及时报警，保护现场。
无论是否发生碰撞，驾驶员都

应及时报警，向警方说明情况，并等
待警方到场处理。

保护好现场，不要随意移动车
辆或破坏证据，以便警方进行事故
调查和责任认定。

(4)配合调查，如实陈述。
向警方如实陈述事故发生的过

程，包括自己的行车情况、拦车者的
行为等，以便警方准确认定事故责
任。

据澎湃新闻

开车遇到醉酒人拦车
怎么办？

岁末年初聚餐饮酒增多，如
果你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司机被判交通肇事罪


